
- 1 -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流程图

备注：

法制股进行法制审核，填写《法制审核意见书》

立案，填写《立案审批表》

调查取证（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

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意见、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进行行政处罚集体讨论

符合听证条件，下发《行政处
罚听证会通知书》（5日内）

召开听证，制作
《听证笔录》

放弃听证

听证（详见备注）

制作《听证会报告书》（10日内）

涉嫌安全生产犯罪的，
填写《案件移送审批
表》，移送公安机关

下发并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制作《案件处理呈批表》

自觉履行（15日内缴到指定银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依法行政复议

（60日内）或行政诉讼（6个月）

拒不缴纳罚款，制作《罚款缴纳通知

书》《加处罚款决定书》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不履行逾期

不履行、未申请复议、未提起诉讼，

区应急管理局自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个月内，依照《行政强制

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案件执行完毕，制
作《结案审批表》

处理意见（详见备注）

下发《行政处罚告知》

若当事人15日内提出延期（分

期）申请，召开会议批准后，

制作并送达《延期(分期）缴纳

罚款批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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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证条件：《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 符合听证条件的：

（一）较大数额罚款；（二）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

（三）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四）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

（五）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听证应当依照以下程序组织：

（一）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五日内提出；

（二）行政机关应当在举行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时间、地点；

（三）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依法予以保密外，听证公开举行；

（四）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

（五）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

（六）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席听证或者未经许可中途退出听证的，

视为放弃听证权利，行政机关终止听证；

（七）举行听证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当

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

（八）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核对无误后签字或者

盖章。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拒绝签字或者盖章的，由听证主持人在笔录中注明。

三、听证处理意见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提出：

（一）经过听证，认定违法事实清楚，拟行政处罚意见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凿，

程序合法，处罚适当的，提出维持意见；

（二）经过听证，认定违法事实清楚，但拟行政处罚意见适用法律错误或者处罚

裁量不当的，提出纠正意见；

（三）经过听证，认定违法行为轻微，提出免予行政处罚意见；

（四）经过听证，认定违法事实不能成立，提出不予行政处罚意见；

（五）经过听证，认定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提出继续调查意见；

（六）经过听证，认定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提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建议。

四、送达方式：直接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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